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会议及活动安排申报表

	会议名称
	

	召开时间
	

	会议地点
	
	人  数
	

	与

会

人

员
	学校领导
	
	主持人
	

	
	其他人员
	

	会议主要

内容
	

	申报单位负责人意见及签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校领导批示
	

	备  注
	


说 明：1、需校领导出席参加的会议须填报申报表；

2、请示分管校领导意见后，申报单位负责人须在申报表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；

3、每周五上午下班之前将申报表交党政办公室(行政楼411室)。

